
自然资源局 2026 年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和

政策方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执法检查行为，

提高监管效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结合我局年度工作重点和本地区实际，制定本计划。

二、工作原则

（一）依法依规原则。严格遵循法定权限和程序，所有

检查事项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做到于法有据、程序

合法。

（二）公平公正原则。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统一

检查标准和尺度，杜绝选择性执法，保障企业合法权益。

（三）高效便民原则。科学统筹检查任务，积极推进“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能合并的合并，能联合的联合，最大

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

（四）问题导向原则。聚焦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突出风

险和问题，增强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守住资源安全底线。

（五） 服务与监管并重原则。坚持检查与指导、整改

与教育相结合，积极向企业宣传法律法规政策，引导企业自

觉守法经营。

三、检查对象与范围



本计划所指的涉企检查对象主要为在本行政区域内从

事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修复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类

企业，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用地单位及企业：涉及土地征收、供应、开发利用、土

地整治、临时用地、城乡规划等的企业。

矿业权人及地勘单位：持有采矿许可证、勘查许可证的

矿山企业、地质勘查单位。

其他涉及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的企业。

四、检查内容

根据职责权限，重点对以下事项进行检查：

（一）土地利用方面：

建设用地批准和供应手续是否完备；

是否按批准用途、规划条件使用土地；

是否存在非法占用、转让、出租土地行为；

土地闲置情况；

耕地保护责任履行情况（如占用耕地补偿、基本农田保

护）；

土地复垦义务履行情况。

（二）矿产资源方面：

矿山企业是否存在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

五、检查方式与频次

（一）主要方式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作为主要检查方式，通过监

管平台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

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专项检查。针对特定领域、特定时段存在的突出问题或

高风险环节组织开展。

联合检查。联合公安机关、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应急

管理、住建等其他相关部门开展，避免多头检查、重复检查。

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媒体曝光线索进行的检查。

日常巡查与动态监测。结合群众举报、卫星遥感监测、

智慧平台监测等技术手段，加强非现场监管。

（二）检查频次

原则上对同一企业的常规检查，每年不超过一次（“双

随机”抽查合并计算）。对于风险等级高、投诉举报多、有

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等情况的企业，可适当增加检查频次。专

项检查根据工作需要合理安排。

六、组织实施

（一）加强领导。成立由局领导牵头，各相关业务科室

（队、中队）负责人组成的检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

调和监督指导。

（二）明确分工。各业务科室根据职责分工，具体负责

组织实施相关领域的检查工作，制定具体的检查方案或清单。

（三） 规范程序。检查人员必须亮证执法，告知检查

依据和内容。严格执行检查程序，规范制作检查笔录、收集

证据。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公示、全过程记录、重

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四） 强化协作。加强内部科室间的信息共享和联动，

加强与外部部门的协同监管，形成监管合力。

七、结果处理与运用



（一）依法处置。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

规予以处理，责令限期整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

关。

（二）信息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

私外，检查结果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三） 信用监管。将检查结果纳入企业社会信用体系，

实施联合激励和惩戒。

（四）跟踪复查。对责令整改的企业，适时组织复查，

确保整改到位。

八、工作要求

（一）严守纪律。检查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

规定，不得妨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收受财

物，不得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二）注重实效。坚持问题导向，真正发现和解决实际

问题，防止走过场、形式主义。

（三）加强宣传。在检查过程中积极向企业宣传解读自

然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提升企业守法意识。

（四） 保障安全。检查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人身安全和

生产安全，特别是进入矿山等现场检查时，必须遵守相关安

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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